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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

 
臺灣省政府○○組室 卸任

新任
主管移交清冊 

 

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九月六日臺灣省政府府財法字第1051700153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第2～5、8、9、13、17、18條條文
【法規來源】臺灣省政府公務人員交代條例施行細則§18



臺灣省政府○○組室主管移交清冊目錄 

○○○組室卸任組長/主任○○○，玆將自中華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 

日起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交卸日止任內經管事項，分別造具下列各項

清冊移交新任組長/主任○○○接收。計下列： 

 

移交人：卸任組長/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   蓋章 

接收人：新任組長/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○○○ 蓋章 

監交人：主席/人事長/主計長/法務部長      ○○○   蓋章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 

清 冊 名 稱 件 數 備 註 

印章戳記清冊   

 職員名冊   

未辦或未了之重要案件目錄   

財務事務總目錄   

其他   


